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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長洲車輛禁區的提問 

 
 

  翁志明議員通知本會，在本年 2 月 12 日舉行的離島區議會    
會議上，他將會提出以下提問︰ 

 
 
“ 長洲大部分建築物在三十多年前所建，部分樓宇

結構已有損壞情況，需要維修及重建，亦有其他新區急

速發展而大興土木，加上近年不斷有強制規定的改建排

污水管工程進行，建築材料需求甚大。若沒有適當的運

輸工具，建築成本將會增加，並轉嫁用戶身上，因而影

響地區的經濟發展。 
 
 長洲多處街道被列作禁區，但運輸署多年來對於

使用禁區道路持開放態度，居民有需要時可以申請短期

禁區使用牌照。然而，自十年前起，署方在無解釋的情

況下拒絕所有申請。長洲一直以來不容許車輛行駛(有
需要的政府部門除外)，鄉村車輛是專為島上運輸所需

而設。現時運輸署這樣的處理方法及態度，令鄉村車輛

喪失其作用並扼殺業者生計。特區政府致力改善民生，

紓民解困，但該署與特首的治港理念背道而馳，實在令

人費解! 
 
 本人請運輸署派代表出席會議，就以下建議及提

問作出回應： 
 

1. 要求開放部分禁區路段(見圖 1 及圖 2)； 

2. 請解釋為何取消島上禁區通行許可證申請； 
以及 

3. 要求修訂禁區路段，並就此徵詢地區人士及  
業界的意見。   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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